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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出具的《关于山西华

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

（再融资）〔2024〕36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落实函》提出：上

交所依法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审核中心会议讨论

形成以下问题并请公司予以落实： 

“一、2021年 4月，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翼城新材料收购晋源实业 100%股

权，以确保生铁资源供应；2022 年晋源实业业绩大额亏损，存在停产的情形。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收购晋源实业后人员、资产等方面的业务整合情

况，对公司生铁资源供应情况，收购是否达到预期目的；晋源实业大额亏损、

停产的情形与可比公司是否一致，停产对公司生铁供应及产品生产的影响，目

前晋源实业的生产、经营情况；（2）结合前述情况及收购决策程序说明收购决

策是否谨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3）结合资产减值测试情况说明晋源实

业是否存在大额资产减值风险。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根据申报材料，2020 年至 2023 年 6 月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

为 29,870.30 万元、57,022.90 万元、67,267.79 万元和 53,195.64 万元。 

请发行人：结合期末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等的主要内容，分析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充分性，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是否一致。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三、根据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 2023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加 45%至 55%，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加 63.66%至 76.21%。 

请发行人：结合具体影响因素变化情况分析 2023 年度公司预计扣非前后归

母净利润大幅增加的原因。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回复。若回复涉及对募集说明书

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所收到你公司的回复后，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并

收到你公司申请文件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注册。” 

收到《落实函》后，公司第一时间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要求，对相关问题

进行逐项落实，将及时提交对《落实函》的回复，回复内容会通过临时公告方

式及时披露，并通过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尚需公司针对《落实函》中提出的

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及时回复，上交所将在收到公司落实意见回复及收到公司

申请文件后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注册。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

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3 日 


